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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唐朝与宋朝都曾实行过财赋的“上供、留使、留州”制度 , 其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中央财政对财

赋的宏观调度方式 ; 因唐宋中央集权程度不同而使这种财政管理体制产生变化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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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tax system as“Shanggong , Liushi , Liuzhou”was carried out both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ong Dynasty , but there we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t was both exercised as the method in the central fi2
nance’s macro - regulating of taxes. The differences lied in the managerial system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ex2
tent of the centralized state power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ong Dynasty.

　　唐宋两朝 , 都有财赋的“上供、留使、留

州”制度 , 不过 , 这一制度在不同时期因时局特

点不同而有所异同。古今人于此或有含混之说乃

至误解 , 应予辨正。

一、唐朝前期财赋的“入京、留州、

留诸道”之制

中国古代自秦以来 , 凡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王

朝 , 对财赋大多采取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 , 地方

政府负责执行的所有财政收支活动 , 都必须遵循

中央的财务制度。同时 , 为了减少财赋 (特别是

以粮食、布帛等实物为主要收入的王朝) 不必要

的上缴下拨所带来的劳烦耗费 , 中央又把地方政

府应征收的财赋划分为上解 (包括上供京师和配

送他州) 、留当州两大类。

唐朝前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方行政建制只

有州 (郡) 、县二级 , 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征收的

财赋 , 只实行以州为单位的存留起运制度 , 即县

级官员只负责将本县的赋税按期依数送州 , 然而

“由州按支度国用计划留本州或运至两就、配

所”。[1 ] (P113 - 114)因此 , 唐朝“留州”这一级财赋

调度是由来已久。史籍明确提到唐中央调拨诸州

财赋“入京、留当州、留诸道”的三级调拨 , 见

诸杜佑《通典·食货典·赋税下》记载的天宝计

帐。天宝年间全国每年收入粟二千五百余万石 ,

度支调拨“三百万折充绢布 , 添入两京库。三百

万回充米豆 , 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 , 并入京

仓。四百万江淮回造米转入京 , 充官禄及诸司粮

料。五百万留当州官禄及递粮。一千万诸道节度

军粮及贮备当州仓。”收入布绢绵二千七百余万

端屯疋 , 度支调拨“千三百万入西京 , 一百万入

东京 , 千三百万诸道兵赐及和籴 , 并远小州使充

官料邮驿等费。”收入钱二百余万贯 , 度支调拨

“百四十万诸道州官课料及市驿马 , 六十余万添

充诸军州和籴军粮。”细加观察 , 天宝计帐的财

赋调度 , 提到与“道”有关的财赋调拨有两种 ,

一是调拨给军事意义的“道”, 即“诸道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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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军粮”、“诸道兵赐及和籴”的布帛、“添充

诸军州和籴军粮”的钱币 ; 二是留供“诸道州官

课料”的钱币。不过 , “留诸道”的财赋调拨方

式的出现 , 应该早于天宝时期。

唐代十“道”始置于贞观元年 (627) , 当时

“道”只是出于方便监察考课的区划 , 没有固定

治所 , 不是行政建制实体 , 自然也不会有“留诸

道”的财赋调拨。开元二十一年 (733) 改为十

五道 , 设置采访处置使并有固定治所 , 道出现向

行政区划过渡的趋势。但当时采访处置使属下官

吏不多 , 且治所都设在要州 , 其所需行政开支主

要是官员俸料 , 完全可以与“留州”钱物统筹安

排 , 所以天宝计帐所谓供“诸道州官课料”的钱

币 , 其实仍是“留州”一级的财赋调拨。这样 ,

天宝计帐中具有新一级财赋调拨意义的“留诸

道”, 就只是给予军事意义的“道”的财政调拨。

在唐前期 , 军事意义的“道”名出现甚早 ,

《新唐书·兵志》载 : “唐初 , 兵之戍边者 , 大曰

军 , 小曰守捉 , 曰城 , 曰镇 , 而总之者曰道。”

“道”有大都督或总管之类的长官。《大唐六典·

度支郎中员外郎》规定 : “凡天下边军 , 皆有支

度之使 , 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 , 皆申

度支而会计之 , 以《长行旨》为准。支度使及军

州 , 每年终 , 各具破用、见在数 , 虽金部、度

支、仓部勘会。”因此 , 不排除唐初以来就存在

着以“道”为单位“支度”边军军费的可能性。

唐初 , “支度使”通常是单独设立的职

官。[2 ] (卷78)根据《唐会要》等文献记载 , 最早从

开元二年开始 , 至开元十五年 , 河西、剑南、安

西、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等八个边军

节度使先后都兼任了支度使、营田使。[3 ] (P129) 因

此我们倾向于推测以军事“诸道”为单位的新一

级财赋调拨方式 , 更可能是在开元年间随着边军

节度使兼任支度使、营田使成为定制而正式形成

的。这也与开元以来边军数量倍增 , 军费供给压

力加大相关。“留诸道”财赋只是调拨给边军诸

道节度使的军费。“留诸道”与“留州”不是上

下相辖的两级地方财政 , 而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并

行的财政支出。但是 , 两者均是统收统支财政体

制的组成部分。

唐朝前期 , 州、县长官都负有征收赋税并逐

级上交的法律责任。[4 ] (卷13) 不过 , 若涉及上供中

央或外配他州财赋 , 则是以州 (府) 为责任单位

的 , 诸多关于财赋上供或外配的法令、公文是以

“州 (府)”为对象加以规定的。如吐鲁番出土

《仪凤三年度支奏抄》规定 :“每年伊州贮物叁万

段 , 瓜州贮物壹万段。剑南诸州唐调送至凉府

日 , 请委府司 (下缺) , 并给传递往瓜、凉二

州。”[5 ]但是 , 州县官员对于中央安排“留本州”

的财赋没有支配自主权 , 必须按照中央制定的财

务制度 , 履行相关财政支出管理职责。例如 , 从

当县或当州仓库支付地方官员的俸禄 ; 供应过界

军队所需的兵粮、马料。《唐六典·兵部》载 :

“诸道回兵粮 、衣资之费 , 皆令所在州县分而

给之。”唐《度支式》规定 :“供军道次州郡库无

物 者 , 每 年 支 庸 调 并 租 并 脚 价 并 纳 本

州。”[6 ] (卷57)孙继民认为 : “《度支式》可能制定

于天宝年间以后 , 但大军所经沿途州县负有供军

义务必定沿袭旧制。”[7 ] (P312)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

州县长官不能自主进行义仓赈给 , 必须“先申尚

书省 , 待报然后分给”。[8 ] (卷3) 直至开元二十八年

(740) 正月 , 玄宗才下敕 : “诸州水旱 , 皆待奏

报然後赈给 , 道路悠远 , 往复淹迟 , 宜令给讫奏

闻。”[2 ] (卷88)州长官才对义仓赈灾支出有一定的

自主权。可见 , 唐朝前期在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

体制下 , 财赋的“留本州”只是一种财赋调拨方

式 , 州府长官在有限的支出范围几乎没有自主

权 , 凡开支都必须按照中央制定的财务制度执

行。

再看边军长官对“留诸道”财赋的支配权。

欧阳修在《新唐书·兵志》中写道 :“及府兵法坏

而方镇盛 , 武夫悍将虽无事时 , 据要险 , 专方

面 , 既有其土地 , 又有其人民 , 又有其甲兵 , 又

有其财赋 , 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 , 京

师不得不弱 , 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 , 以此也。”

今人不少论著论唐朝方镇割据局面的由来时常予

引用 , 或把方镇专擅财权局势的出现即界定于天

宝时期。其实 ,《新唐书·兵志》的这种说法本来

缺乏明确的时间界定 , 因而容易引起误解或产生

含混之处。

事实上 , 直至天宝年间 , 诸道节度使仍然没

有专擅财赋的权力。开元天宝年间 , 诸道节度使

管辖的财赋来自两方面 , 一是由中央度支统一调

拨钱物 , 二是就地营田屯田所获 , 前者由“支度

使”负责管理 , 后者由营田使或屯田使负责管

理。即使从开元年间起 , 节度使兼任支度使、营

田使已成制度 , 我们仍不宜就认为节度使专擅了

“诸道”财赋。因为 ,“支度使”要执行中央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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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下达的财政开支计划 , 并接受中央财政部门

的审计。即使节度使兼任了支度使也是如此。敦

煌发现的《唐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牒》

最后写道 :“载支粮帐 , 经支度勾 , 并牒上金部、

比部、度支讫。”[9 ] (录文第二一一件) 证明边军的财政

开支处于中央财政部门和比部的监督之下。营田

使同样无权坐支所管钱谷。《大唐六典·屯田郎中

员外郎》对诸军州屯田规定了管理制度。诸军州

屯田所获要交纳军仓甚至州仓管理。屯田所获就

地贮存 , 数量汇总上报 , 度支便可统筹边军粮食

的调拨。《通典·州郡序目下》载 , 开元天宝年

间 ,“大凡镇兵四十九万 , 戎马八万余匹。每岁

经费 , 衣赐则千二十万区段落 , 军仓则百九十

万。”天宝记帐中安排供给边军人马粮料 (包括

正仓、和籴) 之数以千万石计 , 显然这 190 石的

军仓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 但说明已被度支纳入了

统筹计划之内。[10 ] (P88 —90)

概括上述 , 唐前期财赋的“入京师、留本

州、留诸道”是开元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中央宏

观调度全国财赋的模式 , 但“留州”与“留诸

道”不是上下相辖、逐级上解的关系。这一财赋

调度模式采取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收统支管理

体制 , 州长官、诸道节度使没有支配“留州”或

“留当道”的财赋的自主权。

二、唐后期两税的“上供、送 (留)

使、留州”制

安史之乱突发 , 玄宗于至德元载 (756) 任

命节制十五道的节度使 , 允许他们“应须士马、

甲仗、粮赐等 , 并于当路自供。”[11 ] (卷366) 这等于

宣布放弃了原来的那一套“入京师、留本州、留

诸道”的财赋调度模式以及统收统支的管理体

制。诸道节度使合法地获得一定的财政自主权。

在肃、代二朝 , 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和诸州剌史

自擅收支的情况相当普遍 , 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

体制不复存在。[3 ] (P180 - 182 ,P196 - 201)

德宗建中元年 (780) , 唐朝在实施两税法改

革的同时 , 建立两税三分制。所谓两税三分制 ,

指的是唐朝将各州两税征收定额划分为上供、送

使、留州三个份额 , 并限定了使、州两级地方政

府的收支权限。通过定额管理的两税三分制 , 中

央在获得政治和财政利益的同时 , 也赋予地方政

府一定的财税管理权限 , 主要是允许以州县长吏

为主的地方官有“计资定税” (将州县定额分摊

到两税户) , 以及在“计钱纳物”时选择折纳的

物价 (“物估”) 之权。给予地方长官有支用两税

留州、留使份额的一定自主权。由此又派生出地

方 长 官 实 际 上 拥 有 一 定 的 赋 税 放 免

权。[12 ] (P26 - 37) [3 ] (P230 —253)

与唐前期财赋的“入京师、留本州、留诸

道”调度模式比较 , 两税的“上供、送 (留 )

使、留州”制与之相同之处在于 , 它仍然是中央

的一种宏观的财赋调度方式。《旧唐书·文宗本纪

下》载 , “开成二年 (837) , 判度支王彦威进所

撰《供军图》, 略序曰 :‘⋯⋯今计天下租赋 , 一

岁所入 , 总不过三千五百余万 , 而上供之数三之

一焉。三分之中 , 二给衣赐 , 自留州、留使兵士

衣食之外 , 其余四十万众 , 仰给度支焉。’”于此

可见两税留州、两税留使额在度支宏观财政调度

计划中的地位。但是 , 比起唐朝前期 , 这一制度

有了重大变化 : 第一 , 两税“送 (留) 使”与

“留州”不仅仅是赋税的存留解运 , 而是上下相

辖的财政隶属关系。这与“道”演变为州之上的

一级行政建制相关 , 与诸道节度、观察等使的职

责不再局限于军务 , 而是扩大及于地方行政事务

有关。元和四年 (809) 十二月 , 宪宗批准度支

提出的方案 , 变更留使两税的调拨方式。原来 ,

“应带节度观察使州府合送上都两税钱 , 既须差

纲发遣 , 其留使钱又配管内诸州供送 , 事颇重

叠。”改为“其诸道留使钱 , 各委节度观察使先

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 , 如不足 , 即

於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其诸州旧额供使

钱 , 即随夏税日限收 , 送上都 , 度支收入。”史

称 : “先是 , 天下百姓输赋于府 , 一曰上供 , 二

曰送使 , 三曰留州。自建中初定税 , 时货重钱

轻 , 是後货轻钱重 , 齐人所出 , 固已倍其初征

矣。其留州、送使 , 所在长吏又降省估 , 使就实

估 , 以自封殖 , 而重赋於人。及裴土自为相 , 奏

请天下留州、送使物 , 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观

察使仍以其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 , 然後许征

于支郡。其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 , 故疲民稍息

肩。”[2 ] (卷83)且不论其意义如何 , 这无疑是诸州

两税上供、送使的数量变化 , 更是使级两税调取

来源的变化 , 但并未改变州级财政隶属使级的管

理体制。

第二 , 留州、留使不采取统收统支管理体

制 , 改为地方政府拥有一定自主权的分级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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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甚至是包干管理体制。当然 , 这一新的地方

财政管理体制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从财政法

令上看 , 唐朝中央从两税法改革伊始就有心加强

对留州财赋的财务监管。特别是德、宪二朝也曾

对留州两税和送使两税的征管进行多种形式的干

预。例如 , 为处理“钱重货轻”引起纳税人的负

担成倍增长的问题 , 下令变更留州、留使两税钱

的 征 纳 办 法 , 部 分 乃 至 全 部 改 征 实

物。[2 ] (卷83 ;卷84)》)中央曾不同程度地追究州、使两

级政府法外加征的责任。[13 ] (卷232) [14 ] (卷37) 这是问

题的一方面。但是 , 另一方面 , 诸道节度使、观

察使、观察使以及州剌史从德宗时期起就在行使

本级财政支出的一定自主权。到穆宗长庆年间 ,

唐中央不得不正式从法令上予以承认和限

制[2 ] (卷59) , 这等于正式宣布实行两税留州、两

税留使的支出包干管理体制。这就是它与唐前期

财赋“留本州”、“留诸道”在管理体制上的根本

区别。

产生这一区别的原因在于唐后期中央集权与

以方镇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唐后

期中央通过建立两税三分制 , 既赋予使级长官和

州剌史一定的财政自主权 , 又寓于限制其财权的

目的。这是一种制衡。但是 , 维护这种制衡的政

治条件是中央集权势力与以方镇为首的地方割据

势力的矛盾斗争也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随着晚

唐中央集权的严重衰弱 , 方镇势力的恶性发展 ,

使级自擅财赋变本加厉。到僖宗光启元年

(885) , “⋯⋯国命所能制者 , 河西、山南、剑

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 , 常赋殆

绝 , 藩 侯 废 置 , 不 自 朝 廷 , 王 业 于 是 荡

然。”[15 ] (卷19下)两税三分制几乎不存在。

另外 , 唐后期中央不得不放弃“统支”体

制 , 对地方财政支出实行包干管理体制 , 也与中

央财力不足有关。两税法改革之后 , 德、宪二朝

中央财政便因连续与叛藩争战而捉襟见肘 , 甚至

一度陷入困境 , 此后又因各种原因而财力拮

据 ,[3 ] (P290 —300)无力顾及州、使两级地方财政的

基本支出需求 , 只好听任州、使自谋财计。如敬

宗时 , 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称 , 他“唯有留使钱

五十万贯 , 每年支用 , 犹欠十万贯不足 , 常须是

事 节 俭 , 百 计 填 补 , 经 费 之 中 , 未 免 悬

欠。”[15 ] (卷174)这也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进

一步发展。

三、宋朝财赋“上供、留州、送使”

制的演变

宋朝一直对财赋实行“上供、留州、送使”

的调度模式 , 其管理体制也经历了类似于唐朝前

后的演变 , 即由统收统支体制演变为州郡地方财

政具有较多的自主权 , 不过程度和性质都有显著

差别。

宋朝建立之后 , 着手重建中央集权的财政管

理体制。太祖乾德二年 (964) , “始令诸州自今

岁受民租及 榷之课 , 除度支给有余之外 , 凡缗

帛之类 , 悉辇送京师。”[16 ] (卷5) 次年三月 , “申命

诸州 , 度支经费外 , 凡金帛以助军费 , 悉送都

下 , 无得占留。”[16 ] (卷6)开宝元年 (968) , “诏诸

道给舟车辇送上供钱帛。”[17 ] (卷23) 《宋史·食货志

·农田》称 :“宋承唐、五季之后 , 太祖兴 , 削平

诸国 , 除藩镇留州之法 , 而粟帛钱币咸聚王

畿。”[18 ] (卷9)可知宋太祖的措施只是纠正五代以

来方镇截留上供财赋之弊 , 应该拨留地方的经费

即“诸州度支经费”仍然留在地方。实际上 , 这

一措施在五代时也曾采用。如后唐末年 , 判三司

“延朗有心计 , 善理繁剧。晋高祖入在太原 , 朝

廷猜忌 , 不欲令有积聚 , 系官财货留使之外 , 廷

朗悉遣取之 , 晋高祖深衔其事。”[19 ] (卷69)

宋初朝廷仍给予州长官一定的财政自主权 ,

如乾德二年四月 , “诏诸州长吏视民田甚旱者即

蠲其租 , 勿俟报。”[16 ] (卷5) 次年三月 , 诏诸道发

义仓赈饥民 者 , 勿 待 报。”[16 ] (卷6) 开 宝 六 年

(973) 太祖下诏诸州 : “诸般进奉钱物并留本州

管系 , 不得押领上京”。这也是合法留州之财。

对此 , 马端临指出 : “宋兴 , 既已削州镇之权 ,

命文臣典藩 , 奉法循理 , 而又承平百年 , 版籍一

定 , 大权在上 , 既不敢如唐之专擅以怎么 , 献入

有程 , 又不至如唐之隳乱而难考 , 则虽按籍而

索 , 锱铢皆入朝廷 , 未为不可。然且犹存上供之

名 , 取酌中上之数 , 定为年额 , 而其遗利则付之

州县椿管 , 盖有深意 , 一则州郡有宿储可以支意

外不虞之警急。二则宽于理财 , 盖阴以恤民

⋯⋯”[17 ] (卷23)李心传《朝野杂记》中记载 : “东

南酒课之入 , 自祖宗时悉留州。”[20 ] (甲集卷14) 从财

赋调度的客观需要来看 , 宋初以来就没有也不可

能采取“外州无留财”的调度方式。宋朝拨留州

郡的财赋 , 一部分称为“系省”钱物 , 是让地方

代管代支的中央财赋 , 用于输送他处供军 , 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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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州郡官吏、军兵廪禄薪饷等 ; 另一小部分才是

州郡可自由支配的财赋 , 即公使钱。[21 ] (P532 —535)

同时 , 宋初即设置转运使 , 其财政方面的职责在

于 : “掌经度一路财赋 , 而察其登耗有无 , 以足

上供及郡县之费。岁行所部 , 检察储积 , 稽考帐

籍。”[22 ] (卷167)因此诸州也有“送使”钱物 , 或者

从中央的角度来看 , 有“留使”财赋。总之 , 从

财赋调度的客观需要来说 , 宋朝从立国以来就仍

然实行“上供、送使、留州”的财赋调度模式。

不过 , 若从财权分配的角度来看 , 宋朝“上

供、送使、留州”的财赋调度模式与唐后期之制

又有不同。宋人于此或有含混之说。如《文献通

考》卷二四《国用二》引巽岩李氏 (焘) 曰 :

“唐分天下之赋为三 , 曰上供、送使、留州。及

裴土自相宪宗 , 更令诸道观察调度 , 先取于所治

州 , 不足乃取于属州。送使之余与上供者悉输度

支。当时兵费皆仰度支 , 未尝别为之名 , 凡度支

钱悉系省也。今所谓系省也 , 特唐留州及送使钱

耳。”南宋叶梦得说 : “唐制 , 诸道贡赋别而为

三 , 有上供 , 有留州 , 有送使 , 本朝大略因之。

上供之外 , 留州者 , 逐州之所用也 ; 送使者 , 转

运使之所领也。”[23 ] (卷8) 孝宗淳熙四年 (1117) ,

户部侍郎韩彦古说 : “唐制税之目有三 , 其一曰

上供 , 今之户部所入是也 ; 其一曰留州 , 今州郡

系省得用钱是也 ; 其一曰送使 , 今转运司所得是

也。”[2 ] (食货五六之五八)但是 , 他们的比较都只是从

财赋的调运、贮存地点加以区分 , 所以看起来唐

宋之制相似。其实 , 唐宋之制的区别主要在于财

权分配不同。

宋朝沿用晚唐五代的“属省”、“系省”之

语 , 含义却有差别。“属省”一词见于唐后期 ,

如“诸色属省钱”。[15 ] (卷19上) “系省”一词首见

于五代后唐 , 如“系省”钱物[19 ] (卷36) , “系省店

宅庄园”[19 ] (卷42) 。“属省”、“系省”指的都是划

归中央财政收入的钱物 , 并不包括“留州及送使

钱”。宋代的含义却是指“地方谷帛钱物 , 系籍

于省司 (三司、户部) 的意思 , 表明财赋虽由地

方留用 , 但其所有权仍属于中央。”[24 ] (P49) 用以

强调该项财赋应由中央统一支配。宋人马端临从

财政管理权限的变化着眼 , 评论开宝六年之诏 :

“盖唐末而方镇至于擅留上供之赋 , 威令不行故

也。宋兴而州郡不敢私用留州之钱 , 纪纲素立故

也 ⋯⋯纪纲既已振立 , 官吏知有朝廷 , 则不妨藏

之州郡 , 以备不虞 , 固毋烦悉输京师而后为天子

之财也。”[17 ] (卷23)也就是说 ,“外州留财”并不意

味着地方政府就有了财政自主权。苏辙说 : “举

四海之大 , 而一毫之用 , 必会于三司。”[25 ] (卷21)

李光也说 : “祖宗之制 , 天下财谷悉总于三司 ,

非条例有定数 , 不敢擅支。”[26 ] (卷8) 都强调宋朝

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支”管理体制。包伟民指

出 :“系省钱物成为宋代地方留用钱物的代名词 ,

鲜明地体现了其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特

性。”[24 ] (P49)

但是 , 两宋时期 , 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

并不能贯穿始终 , 实际上大约从仁宗开始 , 州郡

财政自主权实际上在增大 , 表现为州县的赋税实

际征收权在扩大。如孝宗淳熙四年 (1117) 正月

二十一日 , 户部侍郎韩彦古说 : “今户部所知之

数 , 则上供而已 , 其留州、送使无得而考焉。若

州郡不得人 , 官吏侵耗 , 豪强隐落 , 则虽竭民

力 , 支遣不办。又缘朝廷不知取民实数 , 轻重无

制。民间合输一石 , 不止二石 ; 合纳一匹 , 不止

两匹 ⋯⋯为今之计 , 谓宜取见诸路财赋所入

⋯⋯”[2 ] (食货五六之五八)

造成宋朝财政管理体制发生这种演变的主要

原因之一 , 是宋朝中央财政困难 , 自顾不暇。对

此 , 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之第二章

《州郡财政制度》、第四章《宋代地方财政窘境及

其影响》已有详细论述。概括地说 , 北宋时期 ,

州郡政府虽有一定的机动财赋 , 但其支配权十分

有限。州郡对于国家财政拨给的“正赐公使钱”

和中央允许设立的“公使库”有较多的支配权。

随着“冗兵、冗官、冗费”局面的加剧 , 宋朝国

家财政困难加大 , 中央不断加强对地方财赋的调

取 , 留给州县的合法财赋越来越少 , 而州县政府

为了办理中央赋予的事务和维持政府机构的运

转 , 不得不自谋财源 , 中央对此也加以默认 , 从

而造成事实上地方财政自主权的加大。

不过 , 从唐宋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 , 同样是

中央财政困难加剧了地方财政的擅收擅支状况 ,

但就财政管理制度而言 , 唐后期与宋朝仍有所不

同。户部侍郎苏辙曾对宋哲宗说 : “财赋之原 ,

出于四方 , 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 , 藏之于

民 , 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 , 则转运司常足 ,

转运司既足 , 则户部不困。唐制 , 天下赋税 , 其

一上供 , 其一送使 , 其一留州。比之于今 , 上供

之数可谓少矣。然每不缓急 , 王命一出 , 舟车相

衔 , 大事以济。”[22 ] (卷339) 此说有含混之处。说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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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诸州上供之数比宋朝的少 , 这有可能。若说

一旦中央下令 , 地方政府就要听令增加上供 , 则

未必尽然。因为 , 唐后期中央财政在对使、州两

级地方财政“以支定收”之后 , 是实行定额管

理。所以 , 宪宗时元稹奏称 : “自国家置两税以

来 , 天下之财 , 限为三品 , 一曰上供 , 二曰留

使 , 三曰留州 , 皆量入以为出 , 定额以给

资。”[14 ] (卷34)这就是说 , 地方财政的两税上供基

本上是固定的 , 同时分配给地方财政的合法收入

也是固定的。在这种体制下 , 唐后期地方政府

“法外加征”主要是由于地方开支增加引起的。

宋朝则是中央不断增加上供定额 , 尽可能地

抽调地方财力到中央 , 以致州郡财政陷入窘境 ,

由此引起地方财政的擅收擅支。如苏辙说 : “祖

宗以来 , 法制虽殊 , 而诸道蓄藏之计 , 犹极丰

厚。是以敛散及时 , 纵舍由己 , 利柄所在 , 所为

必成。自熙宁以来 , 言利之臣 , 不知本末之术 ,

欲求富国 , 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 , 则上供

不继 ; 上供不继 , 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 , 故

内帑别藏 , 虽积如丘山 , 而委为朽壤 , 无益于算

也。”[22 ] (卷339)淳熙七年 (1120) 夏 , 知南康军朱

熹应诏上封事言 : “今民闻二税之入 , 朝廷尽取

以供军 , 州县无复赢余 , 于是别立名色巧

取。”[22 ] (卷174)换言之 , 宋朝州县地方政府财权的

实际增大 , 其实是财政上中央集权的副产品。这

应是宋太祖、宋太宗等始料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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